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近日，屯昌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查处一名醉驾司
机，经核查，该司机驾驶的摩托车还是一
辆被盗车辆。

据了解，2023年11月8日，屯昌交
警在开展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统一行动时，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普通二
轮摩托车向执勤点驶来，执勤民警依法
拦停后，发现驾驶人王某满嘴酒气，经现
场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99mg/
100ml，达到了醉酒驾驶标准，民警依法

将其带至医院抽血检测。
当民警要求王某出示驾驶证和购买

车辆的发票合格证信息时，王某却无法
提供。经民警核查发现，王某曾于2022
年因醉酒驾驶被查，驾驶证已被吊销，该
车辆系其姐姐从回收站收的一辆没有证
件的摩托车。

办案民警通过核查车辆信息与原车主
取得联系。车主表示，该车于2023年6月
份在定安县龙门镇被盗，已经报警立案。
民警与定安县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办案民警

取得联系，确认该车系被盗抢车辆。
1月9日上午，定安县公安局龙门派

出所办案民警与车辆车主来到屯昌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确认涉案车辆后，
将该车发还给被盗车主。

经抽血检验，王某血液内酒精含量
为 111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屯昌交警将依法对王某未悬挂号
牌、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违法犯罪行
为进行立案处理。目前，案件在进一步
调查中。

醉驾被盗摩托车上路
屯昌一司机被警方立案查处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1月9日，乐
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
依法处置一起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违停
的交通违法行为。

1月9日，乐东交警在G98西线高速
开展巡逻工作。当天14点27分左右，

执勤路管员巡逻至G98西线高速三亚往
海口方向339公里处时，发现一辆川A
号牌小轿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车辆后方
没有设置任何警示防护措施，执勤路管
员立即靠边停车了解情况。驾驶人李某
军表示，其驾车到该路段时导航出了问

题，便停车下来设置导航。
乐东交警依法对李某军非紧急情况

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交通违
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
的处罚，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告知其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在高速路应急车道违停
乐东一司机被记9分罚款200元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通讯员周
小敏）近日，琼海海警局会同琼海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等多家涉海职能部门，联合开展琼海
海域岸线巡查。

据了解，此次巡查北起长坡镇沙
荖河入海口，南至博鳌镇玉带滩，执
法人员对海岸带周边海域使用和岸
线保护情况进行检查。其间，执法人
员采取到项目现场实地走访、与项目

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重点检
查了玉带滩海岸带修复项目、沙荖河
及龙湾溪入海口治理工程等在建项
目，向用海企业宣讲《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警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等涉海法律法规，提高
企业依法用海意识。

此次行动，密切了各涉海部门协
作配合。

琼海海警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执法监管巡查

宣讲涉海法律法规

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监管巡查现场（琼海海警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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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三亚水晶之恋主题酒店：

经查实你单位未取得有效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时间在三
个月以上，本机关依法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要求你单位缴纳罚款：人民
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
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而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义务。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2023）琼综
执三亚（二支七队）催告字第1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你单位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你单位应在送达
公告之日起十日内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履行，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未陈
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泉
联系电话：13976970120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育新路218号三亚望海青年酒店四楼三亚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二行政执法支队七大队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年1月11日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月 10日，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执法人员
联合琼中绿橙协会工作人员，前往中山南
路南北水果批发市场开展打击销售侵权
假冒“琼中绿橙”专项行动，现场查扣涉嫌
侵犯“琼中绿橙”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
40箱。

“这段时间以来，有消费者投诉称，其
在南北水果市场购买到的琼中绿橙不如
以前买得好吃，怀疑买到了假冒的琼中绿
橙。”琼中绿橙协会秘书长王有华得知此
事后，立即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
分局反映情况。

当天上午9时许，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琼山分局组织17名执法人员，联合琼
中绿橙协会工作人员，分5组对南北水果
市场各个水果摊位、批发档口进行突击检
查。

当执法人员检查到叶某强水果批发
店时，发现该店门口、店内均摆放销售“琼
中绿橙”产品。执法人员随即与琼中绿橙
协会工作人员对该批次产品外包装、水果
规格等进行对比，发现店内摆放的“琼中
绿橙”既有正品又有假冒产品掺杂其中，
一般消费者是难以辨认。

记者现场看到，该店内销售的规格为
“果径66-79mm”“果径80-85mm”“净
重5kg”的琼中绿橙，外包装与真品看似

相同，但细节则是完全不同。
“首先可以看到，产品外包装上的黄

色绑带有所不同。正品的黄色绑带偏厚
实，而假冒产品外包装上的黄色绑带偏
薄。”王有华一边鉴定，一边介绍道，“从外
包装的图案也可以判断出来。正品的外
包装在阳光的反射下，可以看到‘井’字形
纹路，而假冒侵权产品的外包装摸起来做
工粗糙，没有细致的纹路。”

那么，销售这些假冒侵权产品会带来
哪些危害？王有华告诉记者，正品“琼中
绿橙”的建议零售价在108元/箱，而市场
上，有些不法商家以次充好，把不好的果
子放到相同的外包装里卖给消费者，不仅

扰乱市场秩序，还侵犯了消费者权益。此
外，也对琼中绿橙的商誉造成极大的负面
影响。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正品的外包
装注有“琼中绿橙”注册商标、农产品地理
标志等。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
局市场秩序监督管理科科长陈志强介绍，
产品若不经过许可，随意标注这些商标，
则涉嫌侵权。

经过执法人员的现场清点，涉嫌侵犯
“琼中绿橙”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共计
40箱。目前，该店已被立案调查，执法人
员对涉嫌侵权产品依法予以扣押，并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进行处置。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曾群
飞 曾石东）1月10日，记者从省公安
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六支队获悉，该支
队近期打掉一“拉车门”盗窃团伙，5名
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

据了解，年终岁末，人、财、物大量
流动，也是盗窃等侵财案件易发、高发
之际，作案手法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
防。2023年12月15日凌晨2时，5名
男子在东方市八所镇一汽车租赁公司
停车场，通过随机“拉车门”发现一辆
小轿车车门未上锁，车上存放若干把
车钥匙。该5名男子随即挑选2把车
钥匙在停车场里逐辆尝试并解锁2辆
小轿车，然后分别驾驶车辆到昌江游
玩。

当天6时许，该5名男子驾车在昌
江石碌镇游玩，其间剐蹭到他人一辆

小轿车，后驾车逃逸至昌化镇棋子湾
景区小角观景台处继续游玩。

15日8时许，昌江黎族自治县公
安局昌化海岸派出所接到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第六支队警情：在棋子湾
景区小角观景台处有2辆小轿车形迹
可疑。接到警情后，该所立即指派附
近巡逻组前往核查处理，同时派出警
力支援。

巡逻民警到达现场后，随即对该
路口进行管制，5名男子见警车驶来，
立即驾车逃跑。见无路可跑后，便全
部弃车往海防林内逃跑。经派出所负
责人现场部署，民警联合附近“十船联
防队”队员，最终成功将5名男子全部
抓获。目前，昌化海岸派出所已将5名
涉案人员、车辆移交至东方市公安机
关做进一步调查。

昌江海岸警察打掉一“拉车门”盗窃团伙

5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执法人员现场查扣40箱涉嫌侵犯“琼中绿橙”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

海口一商家被立案调查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月 9日，记
者从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获悉，
该大队近日共完成琼海市131个国、省
道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千灯万带”项目建
设并全面启用。

据了解，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排查该市国、省道
农村地区平交路口交通安全隐患，以“应
建尽建，应早尽早，应多尽多，应快尽快”
为工作目标，扎实推进琼海市农村公路
平交路口“千灯万带”建设，用“灯”提醒，
以“带”减速，为群众平安出行创造了良

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启动以来，交警部门
共增设减速带1007.4米、施画交通标线
555.9米，设置路口警示标识牌226杆、
让行标志牌131杆、减速丘标识牌131

杆、交通警示灯357套。通过在平交路
口主路、支路上设置交通警告标志、标
线、减速带及夜间照明爆闪灯等措施，警
示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
有效遏制了农村地区平交路口交通事故
的发生。

本报讯（记者黄君）1月10日，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一则警情通报，
一辆小轿车行经斑马线未减速让行，与
7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1人受轻微
伤，另有7人剐擦皮外伤。

记者了解到，1月 10 日 7时 40 分
许，陈某驾驶一辆小轿车沿海盛路与永
万路交叉口右转时，行经斑马线未减速
让行，与正在通行的7辆电动自行车相
撞，造成1名驾驶人腿部受轻微伤，另有

7人刮擦皮外伤，伤者经医院检查无碍
已于当天回家。

经查，陈某驾驶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未
停车礼让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已排除
酒、醉驾。目前，事故在进一步处理中。

行经斑马线未减速让行
海口一辆小轿车与7辆电动自行车相撞，1人轻微伤

男子不慎割伤脚筋
昌江交警接力护送就医

本报讯（记 者 许 光 伟 郝 文 磊
通讯员符玉慧）1月9日，一男子的
脚筋不慎被割伤，昌江黎族自治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该男子送至医
院救治。

1月9日21时19分许，一辆琼A
号牌的白色小轿车内载有一名伤者，
该伤者不慎被割伤脚筋，希望交警开
通绿色通道护送就医。接警后，执勤
民警立即调动警力开通绿色通道，指
令在附近执勤的警力到太坡十字路口
接应求助车辆。

与求助车辆会合后，执勤人员立
即驾驶警用摩托车一前一后引领求
助车辆快速行驶。一路上警笛呼啸，
警灯闪烁，并通过喊话器不断提示前
方车辆让行。在执勤警力的默契配
合下，仅用5分钟伤者就被安全送抵
医院。

琼海交警开展“送牌
送检送考”下乡服务活动

集中办理年审等业务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月9日，

琼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万泉派
出所，在万泉镇墟开展“送牌送检送
考”下乡及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将车驾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当日一早，大队民警携手琼海市
程林机动车检测站、海南兴业再生资
源回收有限公司等企业工作人员来
到万泉派出所为群众现场集中办理
二三轮摩托车检测、年审、报废等业
务。为提升群众办事效率，在活动现
场，大队设置车辆检测、年审、报废、
交警业务等简易窗口，耐心为群众答
疑解惑，引导群众有序排队、文明办
理。

群众家门口
考驾驶证

1 月 10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第二车辆管理所在新村村委会设
立摩托车临时考点，开展“送考进村
镇”便民服务活动。

民警严格审核参考人员身份资
料，严格执行考试标准，规范考试成
绩单，确保考试工作流程、考试项目
合法合规，坚决杜绝为考试不合格
或不参加考试人员违规核发驾驶
证。此次“送考下乡”服务，为当地
290 余名群众进行了驾驶证考试，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摩托车驾考
业务。

本报记者 黄君

用“灯”提醒 以“带”减速
琼海全面启用131个农村地区平交路口“千灯万带”设施

本报讯（陈瑜）近日，文昌市人民
法院受理了一宗因语言暴力引起的离
婚纠纷案件。在承办法官孙建华的耐
心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据了解，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系
再婚重组家庭，起初夫妻关系良好。
但王某较为强势且控制欲强，对李某
多有猜忌，并带有言语上的暴力与奚
落。李某日常出门办事、接听亲友电
话也会被王某猜忌怀疑。长期如此，
导致李某精神抑郁。因此，李某诉至
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相应的经济补
偿。

语言暴力也要承担经济补偿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三条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
帮助，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
义务。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
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国家禁止任何形

式的家庭暴力。”该案原告被告双方婚
后未育子女，王某亦同意离婚。承办
法官考虑到双方均同意离婚，加上双
方在性格上存在冲突，为实质性化解
纠纷，法官耐心做双方当事人工作，理
清纠纷发生的性格根源，释明情理法
理。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解
除婚姻关系，王某也愿意向李某支付
一定的经济补偿款。

承办法官表示，家庭家风拒绝“毒
舌”，家庭应是港湾，而不应是痛苦之
源，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相互之间
应多一点关心、包容，少一点猜忌。家
暴并不仅限于“拳打脚踢”，经常性的
谩骂也属于家暴行为。法官提醒，家
庭关系中一旦出现“非正常”暴力危
险，当事人一定要懂得采取措施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在面临家暴危险时，
及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用法律
为自己“撑腰”。

不堪语言暴力
再婚夫妻闹上法庭

文昌法官耐心调解促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